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落实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
视电话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食品卫生监管工作的通知

卫发明电[2007 ]7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2007 年 2 月 8 日 ,国务院召开了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吴仪副总理作了重要
讲话。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全国加强食品药品整治和监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食品卫生监
督执法工作 ,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

一、认真学习吴仪副总理讲话精神 ,进一步落实卫生部门承担的食品卫生监管职责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依据《食品卫生法》和国务院确定的有关职责分工 ,认真贯彻吴仪副总理的讲

话精神 ,总结以往开展工作的经验和不足 ,进一步加强对地方卫生监督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 ,切实强化食品
生产、流通和餐饮业的卫生许可和监督工作 ,不断提高食品卫生监测和危险性评估能力 ,大力开展食品卫生
法律法规和食品卫生知识的宣传教育 ,加强与农业、质检、工商等部门的协调与合作。要重视执法过程中的

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 ,进一步加大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打击力度 ,发挥好卫生系统在加强食品卫生监管、
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方面的作用。

二、以餐饮业原料、农村食品、保健食品为重点 ,认真开展食品专项整治和卫生监督抽检工作
2007 年 ,我部将组织开展餐饮业原料、农村食品和保健食品生产经营问题专项整治活动 ,依法查处违法

经营行为 ,集中对违法生产经营单位采取曝光、处罚等措施 ,以提高上述产品生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 ,促进
全社会卫生水平的提高。整治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对餐饮业和学校食堂的食品原料使用进行专项检查 ,

严厉查处不符合餐饮业原料采购、使用和废弃物处理等方面规定的违法行为 ,使餐饮业原料使用情况有根
本好转 ;二是对农村食品生产加工企业和食品市场进行专项监督检查 ,查处生产和经营不符合卫生要求的
定型包装食品 ,清理农村市场制售假冒伪劣食品等违法行为 ;三是针对当前保健食品市场存在的违法行为 ,

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保健食品行为 ,进一步规范保健食品生产经营秩序 ,维护保健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

合法权益 ,保护消费者健康。要加大国家食品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力度 ,严厉查处抽检中发现的违法行为 ,并
做好不合格产品的信息公布和上报工作。我部将及时汇总各地查处的不合格产品和违法企业并列入“黑名
单”,作为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重点监督检查的对象。以上工作安排我部将在《2007 年全国公共卫生重点监督
检查计划》中作出具体部署。

三、重视长效监管机制建设 ,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业大力推进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 ,进一步
规范卫生许可和监督工作

地方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把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工作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作为今后食品卫生
日常监管的主要手段和措施 ,提高监管效率。同时 ,要注意改进和完善食品流通和餐饮环节的卫生索证制
度 ,进一步提高食品的可溯源能力。要继续扩大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在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单位
的覆盖面 ,着力将监管力量的重点投入到食品卫生信誉度较低的小型食品生产、流通和餐饮单位。要将取
得卫生信誉度 A 级的生产、流通和餐饮单位列入守法企业“红名单”,并积极向社会宣传 ,提高食品企业加强
自身食品卫生管理的积极性。要在食品卫生许可工作中认真贯彻实施《食品卫生许可证管理办法》,不断规

范和加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卫生许可审查 ,对不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或者职责履行不当者 ,要依据《卫生行
政执法考核审议办法》和《卫生监督执法责任追究办法 (试行)》追究责任。

四、开展节日长假和重大活动期间的食品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落实好对食物中毒和其他食源性疾病事
故应急处理的预案和措施。

在“春节”、“两会”、“五一”、“十一”和其他重大活动期间 ,各地要针对食品市场和餐饮消费环节容易出
现的食品卫生问题 ,加强对餐饮和食品批发、零售市场的专项监督检查 ,对以往导致食物中毒较多的酒类、
熟肉制品、散装食用油、保健食品等加强重点监督监测 ,特别要对提供“年夜饭”的餐馆、酒楼和庙会、游园会
餐饮活动实施重点监管 ,发现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产品和食物中毒风险要立即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地方各级
卫生行政部门都要公布举报投诉电话 ,对群众举报或媒体反映的安全事故和隐患 ,要及时核查处理。要根

据《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的有关要求做好食品卫生事故的应急
处理工作 ,一旦发生事故 ,要立即启动应急预案进行处置。

卫生部办公厅

二 ○○七年二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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